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562號

原      告  旭峰水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卓恒傑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30日彰

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處罰條例）

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

所稱之交通裁決事件，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又本

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事證已臻明確，爰依同法第

237條之7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3年3月21日15時12分許，行經臺76線西向27.4

公里處時，遭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

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為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

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人）」之違規行為，乃拍照採

證後於113年4月17日以國道警交字第ZCD092232號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原告有違反道交處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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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條第2項規定。嗣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陳述，經舉發機

關函覆查無違誤後仍不服而申請裁決，被告遂於113年5月30

日以彰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以原

告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

（一人）」之違規事實，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

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原告不服，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舉發照片明顯受到A柱遮擋，無法看到口袋區安全帶位置，

明顯此角度有爭議性，對此網路上亦有很多案例顯示，駕駛

受到A柱遮擋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同理可證，從外面拍

攝也會受A柱遮擋，只好再次模擬說明警員拍攝角度是有遮

擋問題。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經放大檢視採證照片，駕駛人肩部處明顯無安全帶自左肩往

右斜下之痕跡。足認駕駛人並未依規定繫妥安全帶，其行為

顯已違反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及宣導辦法第3條

第1項第3款「安全帶之帶扣應確實緊扣，安全帶無扭曲或反

轉，鬆緊度保持適宜；腰部安全帶置於腰部以下，肩部安全

帶固定位置應依個人調整，避免安全帶纏繞經過頸部，且應

置手臂上端以上。」之規定，故原告確有未依規定使用安全

帶無誤。是被告對於原告所作之裁決處分，於法應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固應依

職權調查證據，以期發現真實，當事人並無主觀舉證責任，

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

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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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

內，仍為撤銷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

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的結果，既係處罰

人民，而與刑事罰類似，當事人並無協力義務或責任以自證

己罪或自證無違規事實，且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

原則之適用，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

性」（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

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

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處罰機關，此有最高行政法院108

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

判字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

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

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即本乎斯旨。易言之，關於

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

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

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

信之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

定該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處罰機

關。

　㈡另警察執勤負有維護交通秩序權責，及交通裁罰案件固有大

量行政之性質，但此不改變上述處罰機關應負證明責任，使

法院心證達到完全確信程度之義務，此觀「稅捐裁罰」案件

同有大量行政性質，且關乎國家稅收與賦稅公平，而最高行

政法院同認稅捐機關對處罰要件事實應負擔證明責任，且其

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

盡舉證之責，並無不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

49號判決、108年度判字第578號、107年度判字第566號判決

之一貫見解）；交通裁罰案件並無自外於行政罰舉證責任體

系，獨厚處罰機關而謂「交通裁罰可減輕處罰機關舉證責

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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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經查，舉發機關及被告係以採證照片中未見駕駛人肩部有安

全帶自左肩往右斜下痕跡，而認定駕駛人有未繫安全帶之違

規。然經本院觀諸卷附舉發機關113年5月15日國道警三交字

第11130006194號函檢附之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87至89

頁），照片中僅拍攝到系爭車輛駕駛人的右半身，駕駛人頸

部左方的身體部位（包含左側領子）均未能拍攝到，並且因

為照片的解析度不佳，方向盤內側胸口部位影像非常模糊，

卻隱約有很淡、類似條狀物之影像。本院審酌本件採證照片

係由系爭車輛外拍攝車內，在其拍攝角度僅拍攝到駕駛人的

右半身且有相當距離情形下，無法清楚顯示駕駛人左肩確實

沒有繫安全帶，縱使有繫安全帶也有可能因拍攝角度及照片

解析度問題，導致看似未使用安全帶，故系爭車輛駕駛人是

否有未繫安全帶的行為，容有合理懷疑。被告對此復未提出

其他證據以資證明，本件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揆諸前

揭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本件經本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就系爭車輛

駕駛人有無未繫安全帶之事實，尚有真偽不明之情形，被告

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依

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3,000元，

顯有違誤，應予撤銷。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規定，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而訴訟費用300元前已由原告

預為繳納，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

第236條、第104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被告應

給付原告30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

所示。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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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法　官　黃麗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

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

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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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562號
原      告  旭峰水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卓恒傑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30日彰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所稱之交通裁決事件，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又本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事證已臻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3月21日15時12分許，行經臺76線西向27.4公里處時，遭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為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人）」之違規行為，乃拍照採證後於113年4月17日以國道警交字第ZCD09223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原告有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嗣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陳述，經舉發機關函覆查無違誤後仍不服而申請裁決，被告遂於113年5月30日以彰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以原告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人）」之違規事實，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舉發照片明顯受到A柱遮擋，無法看到口袋區安全帶位置，明顯此角度有爭議性，對此網路上亦有很多案例顯示，駕駛受到A柱遮擋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同理可證，從外面拍攝也會受A柱遮擋，只好再次模擬說明警員拍攝角度是有遮擋問題。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經放大檢視採證照片，駕駛人肩部處明顯無安全帶自左肩往右斜下之痕跡。足認駕駛人並未依規定繫妥安全帶，其行為顯已違反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及宣導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安全帶之帶扣應確實緊扣，安全帶無扭曲或反轉，鬆緊度保持適宜；腰部安全帶置於腰部以下，肩部安全帶固定位置應依個人調整，避免安全帶纏繞經過頸部，且應置手臂上端以上。」之規定，故原告確有未依規定使用安全帶無誤。是被告對於原告所作之裁決處分，於法應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期發現真實，當事人並無主觀舉證責任，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撤銷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的結果，既係處罰人民，而與刑事罰類似，當事人並無協力義務或責任以自證己罪或自證無違規事實，且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處罰機關，此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即本乎斯旨。易言之，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處罰機關。
　㈡另警察執勤負有維護交通秩序權責，及交通裁罰案件固有大量行政之性質，但此不改變上述處罰機關應負證明責任，使法院心證達到完全確信程度之義務，此觀「稅捐裁罰」案件同有大量行政性質，且關乎國家稅收與賦稅公平，而最高行政法院同認稅捐機關對處罰要件事實應負擔證明責任，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並無不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9號判決、108年度判字第578號、107年度判字第566號判決之一貫見解）；交通裁罰案件並無自外於行政罰舉證責任體系，獨厚處罰機關而謂「交通裁罰可減輕處罰機關舉證責任」之理。
　㈢經查，舉發機關及被告係以採證照片中未見駕駛人肩部有安全帶自左肩往右斜下痕跡，而認定駕駛人有未繫安全帶之違規。然經本院觀諸卷附舉發機關113年5月15日國道警三交字第11130006194號函檢附之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照片中僅拍攝到系爭車輛駕駛人的右半身，駕駛人頸部左方的身體部位（包含左側領子）均未能拍攝到，並且因為照片的解析度不佳，方向盤內側胸口部位影像非常模糊，卻隱約有很淡、類似條狀物之影像。本院審酌本件採證照片係由系爭車輛外拍攝車內，在其拍攝角度僅拍攝到駕駛人的右半身且有相當距離情形下，無法清楚顯示駕駛人左肩確實沒有繫安全帶，縱使有繫安全帶也有可能因拍攝角度及照片解析度問題，導致看似未使用安全帶，故系爭車輛駕駛人是否有未繫安全帶的行為，容有合理懷疑。被告對此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證明，本件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揆諸前揭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本件經本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就系爭車輛駕駛人有無未繫安全帶之事實，尚有真偽不明之情形，被告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3,000元，顯有違誤，應予撤銷。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而訴訟費用300元前已由原告預為繳納，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104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30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法　官　黃麗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宗和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562號
原      告  旭峰水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卓恒傑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30日彰
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處罰條例）
    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
    所稱之交通裁決事件，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又本
    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事證已臻明確，爰依同法第
    237條之7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
    ）於民國113年3月21日15時12分許，行經臺76線西向27.4公
    里處時，遭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隊
    （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為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駕
    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人）」之違規行為，乃拍照採證
    後於113年4月17日以國道警交字第ZCD092232號舉發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原告有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
    31條第2項規定。嗣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陳述，經舉發機關
    函覆查無違誤後仍不服而申請裁決，被告遂於113年5月30日
    以彰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以原告
    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
    人）」之違規事實，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裁
    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原告不服，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舉發照片明顯受到A柱遮擋，無法看到口袋區安全帶位置，
    明顯此角度有爭議性，對此網路上亦有很多案例顯示，駕駛
    受到A柱遮擋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同理可證，從外面拍
    攝也會受A柱遮擋，只好再次模擬說明警員拍攝角度是有遮
    擋問題。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經放大檢視採證照片，駕駛人肩部處明顯無安全帶自左肩往
    右斜下之痕跡。足認駕駛人並未依規定繫妥安全帶，其行為
    顯已違反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及宣導辦法第3條
    第1項第3款「安全帶之帶扣應確實緊扣，安全帶無扭曲或反
    轉，鬆緊度保持適宜；腰部安全帶置於腰部以下，肩部安全
    帶固定位置應依個人調整，避免安全帶纏繞經過頸部，且應
    置手臂上端以上。」之規定，故原告確有未依規定使用安全
    帶無誤。是被告對於原告所作之裁決處分，於法應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固應依職
    權調查證據，以期發現真實，當事人並無主觀舉證責任，然
    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
    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
    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
    仍為撤銷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交通
    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的結果，既係處罰人民
    ，而與刑事罰類似，當事人並無協力義務或責任以自證己罪
    或自證無違規事實，且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
    之適用，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
    （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
    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
    ，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處罰機關，此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
    判字第533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
    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
    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
    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即本乎斯旨。易言之，關於處罰
    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
    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
    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
    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
    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處罰機關。
　㈡另警察執勤負有維護交通秩序權責，及交通裁罰案件固有大
    量行政之性質，但此不改變上述處罰機關應負證明責任，使
    法院心證達到完全確信程度之義務，此觀「稅捐裁罰」案件
    同有大量行政性質，且關乎國家稅收與賦稅公平，而最高行
    政法院同認稅捐機關對處罰要件事實應負擔證明責任，且其
    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
    盡舉證之責，並無不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
    9號判決、108年度判字第578號、107年度判字第566號判決
    之一貫見解）；交通裁罰案件並無自外於行政罰舉證責任體
    系，獨厚處罰機關而謂「交通裁罰可減輕處罰機關舉證責任
    」之理。
　㈢經查，舉發機關及被告係以採證照片中未見駕駛人肩部有安
    全帶自左肩往右斜下痕跡，而認定駕駛人有未繫安全帶之違
    規。然經本院觀諸卷附舉發機關113年5月15日國道警三交字
    第11130006194號函檢附之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
    ），照片中僅拍攝到系爭車輛駕駛人的右半身，駕駛人頸部
    左方的身體部位（包含左側領子）均未能拍攝到，並且因為
    照片的解析度不佳，方向盤內側胸口部位影像非常模糊，卻
    隱約有很淡、類似條狀物之影像。本院審酌本件採證照片係
    由系爭車輛外拍攝車內，在其拍攝角度僅拍攝到駕駛人的右
    半身且有相當距離情形下，無法清楚顯示駕駛人左肩確實沒
    有繫安全帶，縱使有繫安全帶也有可能因拍攝角度及照片解
    析度問題，導致看似未使用安全帶，故系爭車輛駕駛人是否
    有未繫安全帶的行為，容有合理懷疑。被告對此復未提出其
    他證據以資證明，本件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揆諸前揭
    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本件經本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就系爭車輛
    駕駛人有無未繫安全帶之事實，尚有真偽不明之情形，被告
    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依
    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3,000元，
    顯有違誤，應予撤銷。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規定，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而訴訟費用300元前已由原告
    預為繳納，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
    第236條、第104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被告應
    給付原告30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
    所示。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法　官　黃麗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
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
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宗和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562號
原      告  旭峰水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卓恒傑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30日彰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所稱之交通裁決事件，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又本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事證已臻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3月21日15時12分許，行經臺76線西向27.4公里處時，遭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為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人）」之違規行為，乃拍照採證後於113年4月17日以國道警交字第ZCD09223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原告有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嗣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陳述，經舉發機關函覆查無違誤後仍不服而申請裁決，被告遂於113年5月30日以彰監四字第64-ZCD09223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以原告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人）」之違規事實，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舉發照片明顯受到A柱遮擋，無法看到口袋區安全帶位置，明顯此角度有爭議性，對此網路上亦有很多案例顯示，駕駛受到A柱遮擋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同理可證，從外面拍攝也會受A柱遮擋，只好再次模擬說明警員拍攝角度是有遮擋問題。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經放大檢視採證照片，駕駛人肩部處明顯無安全帶自左肩往右斜下之痕跡。足認駕駛人並未依規定繫妥安全帶，其行為顯已違反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實施及宣導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安全帶之帶扣應確實緊扣，安全帶無扭曲或反轉，鬆緊度保持適宜；腰部安全帶置於腰部以下，肩部安全帶固定位置應依個人調整，避免安全帶纏繞經過頸部，且應置手臂上端以上。」之規定，故原告確有未依規定使用安全帶無誤。是被告對於原告所作之裁決處分，於法應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期發現真實，當事人並無主觀舉證責任，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撤銷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的結果，既係處罰人民，而與刑事罰類似，當事人並無協力義務或責任以自證己罪或自證無違規事實，且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處罰機關，此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即本乎斯旨。易言之，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處罰機關。
　㈡另警察執勤負有維護交通秩序權責，及交通裁罰案件固有大量行政之性質，但此不改變上述處罰機關應負證明責任，使法院心證達到完全確信程度之義務，此觀「稅捐裁罰」案件同有大量行政性質，且關乎國家稅收與賦稅公平，而最高行政法院同認稅捐機關對處罰要件事實應負擔證明責任，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並無不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9號判決、108年度判字第578號、107年度判字第566號判決之一貫見解）；交通裁罰案件並無自外於行政罰舉證責任體系，獨厚處罰機關而謂「交通裁罰可減輕處罰機關舉證責任」之理。
　㈢經查，舉發機關及被告係以採證照片中未見駕駛人肩部有安全帶自左肩往右斜下痕跡，而認定駕駛人有未繫安全帶之違規。然經本院觀諸卷附舉發機關113年5月15日國道警三交字第11130006194號函檢附之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照片中僅拍攝到系爭車輛駕駛人的右半身，駕駛人頸部左方的身體部位（包含左側領子）均未能拍攝到，並且因為照片的解析度不佳，方向盤內側胸口部位影像非常模糊，卻隱約有很淡、類似條狀物之影像。本院審酌本件採證照片係由系爭車輛外拍攝車內，在其拍攝角度僅拍攝到駕駛人的右半身且有相當距離情形下，無法清楚顯示駕駛人左肩確實沒有繫安全帶，縱使有繫安全帶也有可能因拍攝角度及照片解析度問題，導致看似未使用安全帶，故系爭車輛駕駛人是否有未繫安全帶的行為，容有合理懷疑。被告對此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證明，本件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揆諸前揭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本件經本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就系爭車輛駕駛人有無未繫安全帶之事實，尚有真偽不明之情形，被告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3,000元，顯有違誤，應予撤銷。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而訴訟費用300元前已由原告預為繳納，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104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30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法　官　黃麗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宗和


